
 

 

 

 

 
 

 

 

 

 

 

 

新加坡公司可登记控制人简介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新加坡公司、外国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及有限合伙企

业（除非得到豁免），必须根据法律保存公司、分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之权

益所有人之数据。该等数据以可登记控制名册形式保存，如有需要，公司、

分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必须把该等名册提供给公共机构审阅。 

 

控制人被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在拥有股本的公司内持有超过 25%的股份或直接

或间接在拥有股本的公司内持有超过 25%的公司总投票权的个人或者法人实

体。 

 

除非获得豁免，新加坡登记的公司（包括有限合伙企业）都必须在登记成立

后的 30 天之内设置“可登记控制人名册”。注册公司都必须采取合理步骤，

以识别在公司拥有重大控制权的人士并以可登记控制人名册的方式登记及维

护公司受益所有权的数据。 

 

公司必须应新加坡会计及企业管理局册局（ACRA）和其他公共机构官员的要

求下提供可登记控制人名册，以供审查。但，公司不得向公司股东和公众披

露或提供可登记控制人名册内的任何数据。 

 

如果控制人或公司未能遵守与可登记控制人名册有关的任何要求，该控制人

或公司以及公司的每名高级管理人员均属构成犯罪，并且一经定罪，每项违

规罪行可被罚款不超过新加坡币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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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加坡公司的控制人 

 

控制人被定义为至少满足以下任何一项条件的个人或者法人实体： 

1、 直接或间接在拥有股本的公司内持有超过 25%的股份； 

2、 直接或间接在拥有股本的公司内持有超过 25%的公司总投票权； 

3、 直接或间接在没有股本的公司内持有超过 25%的公司资本或者利润分成； 

4、 直接或间接持有在董事会上任命或罢免拥有多数投票权的董事的权利； 

5、 直接或间接持有超过 25%在股东会议上的投票权；和 

6、 在公司有权行使或实际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权。 

 

个人控制人是在公司有重大利益或重大控制权的个人。而法人实体控制人是在公司有重大利

益或重大控制权的法人实体。 

 

二、  设置和维护可登记控制人名册 

 

所有于新加坡注册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企业都必须在登记成立后的 30 天之内设置“可登记控

制人名册”。 

 

公司必须采取“合理步骤”来找出并识别公司控制人并获取控制人的数据。“合理步骤”意

味着公司必须至少每年向任何公司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为公司控制人的人士或任何知道

或者有可能知道控制人身份的人士发出通告。 

 

公司可以通过电子形式或硬副本的方式发出通告。此任务可由公司秘书执行。在发出通告之

前，该通告无需由公司董事或秘书签字。 

 

公司必须在确认可登记控制人数据之后的 2 个工作日内输入或更新控制人数据。如可登记控

制人的数据尚未确认，公司必须在登记册上输入或更新现所拥有的控制人数据，并附上一项

说明，表明“可登记控制人的数据尚未获得确认”。 

 

可登记控制人名册将保存在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公司指定的呈报代理的注册地址。该名册必

须在要求下提供给 会计及企业管理局和特定的公共机构，包括新加坡商业事务调查局，贪污

调查局和内陆税务局作审查。 

 

公司不得向公众披露或提供可登记控制人名册内的任何数据，包括审计师也无权查看该名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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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登记控制人名册内必须记录数据 

 

可登记个人控制人： 

• 英文全名 

• 英文别名（如有） 

• 居住地址 

• 国籍 

• 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 出生日期 

• 成为可登记控制人的日期；和 

• 终止成为可登记控制人的日期 

 

可登记法人实体控制人： 

• 英文全名 

• 新加坡会计及企业管理局（ACRA） 发出的注册号（UEN） 

• 注册地址 

• 企业形式 

• 注册地和其注册所根据的法律名称（例如香港的《公司条例》或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商

业公司法》），如适用 

• 注册地的工商管理机构（例如香港的公司注册处或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注册处）名称，

如适用 

• 公司注册编号（如非新加坡公司） 

• 成为公司可登记控制人的日期；和 

• 终止成为公司可登记控制人的日期 

 

收到公司通知的人： 

• 如其为公司控制人，其个人资料；和 

• 任何其知道是公司控制人的数据 

 

四、 豁免设置可登记控制人名册 

 

以下新加坡本地注册的公司将获得豁免设置可登记控制人名册： 

1、 在新加坡批准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2、 新加坡金融机构公司； 

3、 由新加坡政府全资持有的公司； 

4、 由一家为了公共目的在公共法律下设立的法定机构全资持有的公司； 

5、 由上列 1、2、3 或 4 项所述公司全资持有的子公司； 

6、 其股票在新加坡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受到证券交易所所设下的监管

披露要求和有关公司受益所有人充分透明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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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清盘，破产管理，司法管理或注销的公司不予豁免，除非公司符合以上 1 到 6 的任

何一项。 

 

五、 公司高级管理人及控制人的责任 

 

新加坡《公司法》（第 386AF 条）要求举报申报责任的公司在注册成立后 30 天内开始设置

及备存“可登记控制人登记册”。 

 

具申报责任的故事必须根据《公司法》所规定的职责通知任何作为可注册控制人的个人或公

司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文件，包括： 

1、 调查和获取信息的义务； 

2、 及时更新信息的义务；和 

3、 纠正不准确信息的义务。 

 

如果个人和公司知道或相信他们是可登记的控制人，他们需承担以下职责： 

1、 提供信息的义务；和 

2、 提供信息变更的义务。 

 

六、 违规罚则 

 

如果公司未能遵守与可登记控制人名册有关的任何要求，该公司以及公司的每名高级管理人

员均属构成犯罪，并且一经定罪，每项违规罪行可被罚款不超过新加坡币 5,000 元。 

 

任何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其为可登记控制人，但未有遵守《公司法》的要求，即属犯罪，一经

定罪，可被处以不超过新加坡币 5,000 元的罚款。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mailto:info@kaizencpa.com

